
□周安平

在受邀写这篇文章前， 我尚不知

“厌童” 的说法， 上网一搜才发现竟

是相当热门的话题。 关于 “厌童” 现

象的各种分析已是众说纷纭， 作为一

名法理学学者， 就从规范的角度谈谈

“厌童” 背后隐含的法理问题。

社会是由不同的人构成的， 不同

的人要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社会环境

中， 就必须依赖某种规范， 并期待其

他人的言行举止符合规范的要求， 这

就是 “规范预期”。 当某个人的表现

不符合规范预期时， 人们就会诉诸指

责与评价 ， 以此来迫使对方回归规

范。 一般来说， 绝大多数人的言行都

能符合基本的规范预期， 偏离规范预

期的只是少数 ， 否则社会早就失序

了。 不过， 这个 “大数法则” 的法理

似乎在 “厌童” 问题上没有说服力。

从心理上分析， “厌童” 现象反映的

是， 人们因儿童偏离规范预期而产生

的一种负面情绪； 而 “厌童” 之所以

成为一种引发热议的现象， 似乎也说

明， 偏离规范预期的儿童不在少数，

至少在 “厌童” 人士看来是如此。

但这就真的能说明， 如今偏离规

范预期的儿童越来越多了吗？ 其实并

非如此。 “厌童” 现象的产生， 并不

是偏离规范的儿童多了 ， 而是 “厌

童” 者的规范期待发生了错位。 人的

一生有未成年与成年之分， 对成年人

和未成年人寄予的规范期待也应有所

不同， 用成年人的规范要求成年人，

用未成人的规范指导未成年人， 才是

合适恰当的。 从未成年人成长为成年

人， 要经历一段较长的社会化过程。

在这段过程中 ， 儿童通过不断的模

仿、 探索、 试错， 逐渐习得成年人交

往的规范 ， 进而融入成年人的世界

中。 在未成年人阶段， 则应享有免予

被成年人规范约束的自由与权利。 我

国文化习俗中的 “童言无忌”， 说的

就是这个道理。 不光 “童言无忌 ”，

把 “言” 扩展到 “行”， 在逻辑上是

相通的。

成年人按成年人规范行事， 未成

年人按未成年人规范生长， 这在理论

上很容易理解， 但实践中却经常发生

错位。 成年人常常不自觉地用成年人

的规范去要求儿童， 觉得小孩这不该

那不对； 与此对应， 未成年人也会用

未成年人的规范来期待成年人。 只不

过对于这一点 ， 成年人往往浑然不

觉。 造成代际间相互不满的原因， 就

在于规范的适用发生了偏差， 这种现

象， 也可以称之为 “规范错位”。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成年人主导的

社会， 成年人不仅掌握了资源， 而且

还垄断了 “真理”； 未成年人则居于

绝对的弱势 ， 没有任何话语权 。 因

此， 规范错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主要

就呈现为， 成年人以成年人的规范要

求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对于成年人的

期待则被社会所忽略。 而 “忽略” 仅

仅是因为， 未成年人的声音在成年人

看来是 “不懂事” 而已。

“厌童” 心理并非今天才有， 规

范错位也不只是今天才发生； 但为什

么由 “规范错位” 催生的 “厌童” 情

绪在过去没有引起关注， 却在当下骤成

热议呢？ 这就说明它与时代变迁大有关

联。 所谓时代因素， 我们当然可以列出

很多， 比如生育率降低、 生活压力大、

婚育意愿降低、 育儿成本高等等， 其中

婚育意愿降低或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对于未婚未育的人而言， 由于没有养育

孩子的体验， 也无须接受相关的教育和

指导， 自然就不了解儿童生长的自然习

性， 许多时候许多场合， 会忽略儿童的

基本性情， 用成人规范去要求儿童。 这

种情况下， 就比较容易发生成年人与儿

童及其家长的纠纷与冲突。 值得注意的

是， 若未婚未育者因此产生 “厌童” 情

绪， 很可能就此减弱生育的意愿， 而不

愿生育的观念又会强化 “厌童” 情绪，

进入恶性循环。 若要破解这一问题， 不

仅要让未婚未育者认识儿童成长的自然

规律， 还要有切实的公共政策与社会行

动， 减轻他们的生存压力， 提升他们的

生育意愿， 或许这才是缓解 “厌童” 现

象的关键所在。

揭开 “厌童” 面纱不难发现， 不断

弥漫的 “厌童” 情绪， 势必导致儿童的

生长环境充满 “敌意”。 在不友善的氛

围中， 本就弱势的儿童更容易受到伤

害。 一个对儿童过分苛求的社会， 是不

正义的， 也是没有未来的。 在一时无法

改变 “厌童” 情绪的当下， 更应该强调

和重视儿童权利的优先落实， 保护孩子

不被成年人的规范拘束了自然天性的生

长。

（作者系为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导， 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王新宇

自从动车 “掌掴” 事件之后， 有

关 “熊孩子” 出没公共场合的讨论不

绝于耳， 乃至上升为 “厌童” 现象的

是非之争 。 对热点事件的关注和讨

论， 是人的社会本能， 因为每个人都

可能身陷其中。 但在严格意义上， 能

否包容 “熊孩子” 在公共场合出没甚

至嬉闹和是否 “厌童” 是两个层面的

问题。 前者是社会问题， 后者则是心

理问题。 只不过， 当带着自己的经验

和智识对社会问题给出评论和建议

时， 会反映出个人的价值判断， 某种

意义上而言 ， 也是一种自我心理投

射。 评断如何对待熊孩子， 其实也是

在评断如何对待幼年的自己， 虽然不

是每个成年人都有个 “熊孩子”， 但

每个人都曾经是个 “熊孩子”。

心理学有一句名言： “幸福的人

用童年治愈一生， 不幸的人用一生治

愈童年”。 这句话的深邃之处， 在于

揭示了童年几乎决定了每个人的一

生。 按照成长规律， 人不可能在母胎

里长到 18 岁才去面对外部世界， 童

年是人类在外部世界成长的必经阶

段。 人类低幼年时期对外部世界的感

知， 会像刻录机一样刻入头脑和潜意

识， 影响着人的精神和心理。 外部世

界， 是由每一个人参与建构的。 如何

建构外部世界人的行为准则， 是按照

年龄或者其他标准分区隔离， 还是接

纳每一个社会成员、 积极营造每个人

都能容身其中的社会环境？ 这不仅是

以行为准则为底线来构建基本秩序，

还意味着这是在共建每个人的生存环

境， 故而应该具有 “幼吾幼” “老吾

老” 的道德追求。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从

国际公约到国内立法都把儿童作为保

护的对象。 把儿童利益最大化作为优

先原则， 不单单因为儿童是不具备行

为能力的群体， 需要更多制度倾斜的

保护， 也是为了保护人类发展最根本

的基础。 法律既是秩序的基石也是秩

序的来源， 个体差异、 家庭差异、 公

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差异， 决定了建

构外部世界秩序的基础应该如何取

值。 取值标准是在人与人交往的行为

模式中建立的， 如果法律所设定的最

低标准是一条不能触碰的道德红线，

这条外部世界的道德底线实际上就是

成年人之间的相处与交往模式。 无论

是交通工具、 酒店或餐厅、 咖啡馆，

“熊孩子” 都不是独立面对外部世界

的主体。 一个成年人与 “熊孩子” 的

直接冲突或者任何公共空间以 “熊孩

子” 为判断标准决定其家庭能否入

内， 都超出了法律所限定的最低道德

标准。 前者越俎代庖， 后者构成直接

歧视。 一方面教养 “熊孩子” 是其父

母的权利与义务， 对 “熊孩子” 的教

诲是其父母的责任； 另一方面公共空

间拒绝 “熊孩子” 入内其实是拒绝了

一个有 “熊孩子” 的家庭， 实质是对

成年人平等交往原则的冒犯。

人类追求平等的制度建构， 是从

不平等向隔离但平等最终走向平等

的。 曾经的 “隔离但平等” 先是解决种

族歧视问题， 后是解决性别歧视问题，

但在规则层面最终都被平等所取代。 虽

然从形式平等到实质平等依然需要时

日， 但是人类文明的进程已经推倒 “隔

离但平等” 迈向了追求实质平等阶段。

公共空间是人人可以进入的区域， 既包

括 “熊孩子”， 也包括携带 “熊孩子 ”

的家庭。 禁止入内或者单独划设区域，

在规则层面上就意味着隔离 。 需要明

确， 允许 “熊孩子” 进入公共空间， 是

法律底线。

虽然不能对 “熊孩子” “熊家长”

一概而论地评头论足， 但两者确实也都

存在。 如何教养 “熊孩子” 既是国家规

定的法律义务， 也是既生则养的道德要

求。 但因为差异性的存在， 教养的结果

必然不会全是言行得体的 “乖宝宝 ”，

而公共空间却是每个 “熊孩子” 必然会

出没的地方。 意大利著名幼儿教育家蒙

台梭利女士在 《蒙台梭利早期教育法》

中指出： 儿童在 3-7 岁的时候正处于

感觉形成的时期， 也是身心飞速发展的

时期，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开始更加关注

周围环境。 “就像所有为了生存权而斗

争的生物一样， 孩子们也会反抗所有冒

犯他们的东西”。 不被打扰或干扰， 是

每个人对外部环境的美好追求， 但外部

环境不同于私人空间， 不能把一己偏好

或私利当作公共守则或者公共道德底

线。 尊重儿童成长规律， 公共场域内不

以己身喜恶利害作为判断标准， 与 “熊

孩子” 假以辞色， 既是包容也是美德。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胡敏洁

关爱儿童、 保护儿童是人类的善良本性和

道德传统。 然而， “熊孩子” 吵闹于车厢之

内， 戏耍于咖啡馆、 图书馆等公共空间， 亦引

发了诸多社会纠纷。 网络媒体的发达， 让此类

信息发酵蔓延， 进而让公众特别是一些年轻人

产生 “厌童” 情绪。 放眼国际社会， 在面临相

同问题时， 各国也有不同的回应举措。 如韩国

一些公共区域出现了 “无儿童区” 的立牌， 德

国则制定法律专门保护 6 岁以下儿童游戏、 吵

闹、 喧哗的权利， 将儿童的这些声音归入 “自

然声” 类别， 并且明确规定， 儿童游戏和吵闹

声应该得到社会的容忍， 不适用管制工业和商

业噪音的法律。

从中可以看出， 实践和立法的选择倾向大

相径庭， 韩国倾向于保护人群不受侵扰的利

益； 德国则倾向于保护六岁以下儿童的权利。

寻根究底， 其中的关键在于儿童权利和其他权

益发生冲突时， 如何加以权衡和保护。

对于儿童权利， 基于 《国际儿童公约》 第

31 条之规定： “缔约国确认儿童有权享有休

息和闲暇， 从事与儿童年龄相宜的游戏和娱乐

活动， 以及自由参加文化生活艺术活动。 缔约

国应尊重并促进儿童充分参加文化和艺术生活

的权利， 并应鼓励提供从事文化、 艺术、 娱乐

和休闲活动的适当和均等的机会。” 从法解释

的角度来看， “游戏和娱乐活动” 以及 “从事

文化、 艺术、 娱乐和休闲活动的适当和均等的

机会” 所需要的场所涵盖了艺术馆、 咖啡馆

等， 公共交通工具则属于公用设施的一部分，

儿童自然也享有相应的乘坐等权利。 换言之，

若不加区分地设立禁童区确有歧视之嫌， 不符

合儿童权的平等保护要求。 为了确保世界各地

的儿童成长为社会贡献者， 需要尊重儿童玩耍

的权利并需容忍这一权利的行使。

但对于那些备受 “熊孩子” 侵扰的群体来

说， 其安静休闲的空间亦受到冲击， 在儿童玩

耍的权利与周围 “邻人” 享受安静环境的利益

之间存在紧张关系。 较为典型的场景是很多小

区中， 居民一方面希望社区中有健全的游戏设

施， 另一方面喧闹的儿童玩耍声音， 又会令其

不堪其扰。 那么， 这些法益发生冲突时， 应该

如何加以权衡呢？

结合我国立法实践， 涉及儿童的立法包括

《未成年人保护法》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和 《义务教育法》， 未成年人享有健康权、 姓

名权、 荣誉权、 隐私权等各种人身权利。 其

中， 《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 4 条所确立的总体

原则是 “给予未成年人以特殊、 优先保护” 以

及 “保护与教育相结合” 原则。 也就是说， 基

于这些原则， 即使周围人群因儿童吵闹而烦扰， 仍负有必要的

容忍义务。 至于网络上 “熊孩子” 吵闹的影像等， 则属于侵犯

未成年人隐私权的行为。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21-2030

年）》 中也提及贯彻儿童优先原则的力度需加大， 保障儿童权

利的法治建设需要持续推进， 儿童优先理念应落实到公共政策

制定、 公共设施建设、 公共服务供给各方面， 尊重、 爱护儿童

的社会环境进一步形成。 可见， 我国政府所确立的是儿童友好

型的发展方向， 在儿童权利和其他权益发生冲突时， 所强调的

是儿童利益优先原则， 反映在社会公众、 企事业单位等层面，

亦应遵循这一要求。

当然， 对现有立法仍有进一步细化的必要。 基于 《公约》

和 《未成年人保护法》 的规定， 儿童系指 18 岁以下的任何人。

但实际上， 6 岁以下的婴幼儿由于其自我认知尚未清晰， 更依

赖父母， 对他们的权利保护应分别处理， 这也就是德国立法确

立 6 岁以下儿童相关权利的原因。 由此， 未来对相关立法加以

完善时， 可以基于 《公约》 要求， 通过 《未成年人保护法》 和

实施细则等立法对 6 岁以下的儿童玩闹等行为的保护进一步予

以细化。 同时， 可为婴幼儿提供必要的休息、 娱乐场所， 加强

公共空间适儿化改造， 通过对公共场合中特定区域的划定， 如

列车上设立安静车厢或家庭车厢， 城市规划中设计足够的母婴

室以及无性别卫生间， 减少对其他群体的侵扰。 此外， 对于六

周岁以上， 涉及违反法律的行为亦不可纵容， 这其中既包括父

母的监护责任， 也包括基于我国 《刑法》 规定所确立的 12 岁

低龄未成年人刑法责任。 综上， “厌童” 背后所折射出的社会

多元价值冲突， 通过立法的细化以及儿童友好型理念在各方决

策中的落实， 或可减轻非理性的 “厌童” 情绪。

（作者系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 博导、 法律与社会政

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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